
111學年度第 1次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議紀錄  

時間：111年 9月 23日中午 12時 

開會地點：雲平樓會議室 B   

主席：楊學務長靜瑩 

出列席人員：如簽到表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壹、主席致詞：略。 

貳、報告事項：無。 

參、討論事項： 

  案由一：有關交通地理研究社潘同學向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，

經該委員會決議「申訴有理由」事宜，提請討論。 

    說明： 

一、查交通地理研究社前經本委員會110學年度第3次會議決議再給予1年

預備社團之機會，視其未來表現再決議是否轉正。 

二、惟該社負責人潘同學不服上開決議，向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

出申訴，該委員會認為以社團活動參與人數不多作為決議依據不

當，應以各面向綜合考量，建請另為適當處分。 

三、請交通地理研究社進行10分鐘簡報及答詢，俾利本會委員重新考量

轉正事宜。 

    決議：鑒於社團課程及校外交流規劃較為豐富，且本學期參加社團迎新同

學較多，爰所有委員一致通過交通地理研究社轉為正式社團。 

 

  案由二：111學年度申請新聘(改聘)指導老師名單如說明，提請討論。 

    說明： 

一、新聘(改聘)指導老師名單如下表。 

編號 性質 社團名稱 指導老師 備註 

1 宗教性 福智青年社 高嘉勵/行政指導老師 改聘 

2 學術性 資訊科學研習社 林傑森/行政指導老師 改聘 

3 體育性 籃球研究社 林志誠/義務指導老師 新聘 

4 體育性 跆拳道社 詹家駿/行政指導老師 改聘 

5 服務性 關懷生命社 柯睿宸/義務指導老師 新聘 

6 體育性 登山社 鄭致遠/義務指導老師 新聘 

7 音樂性 嘻哈音樂研究社 辛坤鎰/行政指導老師 改聘 

8 藝術性 陶藝社 石武融/行政指導老師 改聘 

二、申請資料請參閱檔案。 

    決議：同意案內柯睿宸及鄭致遠申請事宜，俟提送法務部犯罪紀錄查核通

過後正式聘任；其餘新(改)聘照案通過。 

 



肆、臨時動議： 

    案由：有關110學年度第3次社團審議委員會議討論事項案由七，決議畢業

生權益部分（如拍攝畢業照或製作畢業紀念冊等）由各班畢業代表

進行整合處理所有事宜，恐衍生實際執行之窒礙，宜重新考量辦理

模式案，提請討論。 

    決議： 

      一、請課外組研擬本(111)學年度畢業生拍攝畢業照及畢業紀念冊之執行

方式，並蒐集參考其他學校辦理方式後，提送處務會議討論。 

      二、原決議「畢業生權益部分（如拍攝畢業照或製作畢業紀念冊等）由

各班畢業代表進行整合處理所有事宜」之部分，先予緩議。 

 

伍、散會：下午1時30分。 

 


